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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4年8月23日 星期五A11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度新闻纸竞争性磋商招标结果公示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度新闻纸竞争性磋商工作
（项目编号：HNRBYSC-2024-2）已结束。经集团采购委员会与
各供应商磋商后综合评定中标（成交）信息为：广东华泰纸业有限
公司（国产新闻纸中标价格5550元/吨、中标数量1600吨）、广州
造纸实业有限公司（国产新闻纸中标价格5550元/吨、中标数量
2000吨；诺斯克牌、加拿大resolutet牌进口新闻纸中标价格
4650元/吨、中标数量800吨）；上海呈泽贸易有限公司（康达博
格牌进口新闻纸中标价格4650元/吨、中标数量800吨）、宁波卓
力进出口有限公司（圣杯牌、诺斯克牌进口新闻纸中标价格4650
元/吨、中标数量800吨）。公示时间 8月23至25日。如对中标
候选人有异议的，可以公示时限内向如下部门书面提出并提供相
应证据。

异议受理单位：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采购委员会
电话：0898-66810307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8月23日

本项目安居房JDZH-02-A09-2地块项目。为广泛征求社会
各界和市民意见，现按程序对调整方案予以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一、调整内容
本项目根据开发建设需要，根据现场实际建设情况，相应微调

规划设计方案及更正规划文本细节，控规管控指标不变。
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一）更正立面效果图：2栋根据立面图增加门楼表达。
（二）2、3栋首层入口处补充门廊标注，2栋地下室楼梯根据施

工图调整位置。
（三）5 栋增加风井表达。
（四）根据定线作业表更新项目红线，重新标注建筑退线间距。
二、公示时间
7个工作日（2024年8月23日至2024年9月2日）。

三、公示地点
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官网（http://jdxq.haikou.gov.cn/）、海南日
报、海口日报、拟建项目现场。

四、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一）电子邮件发送至hksjdglj@163.com。
（二）书面意见邮寄至海口市美兰区江东大道202号规划统筹部。
（三）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
五、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65686619，联系人：胡工。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4年8月23日

关于安居房JDZH-02-A09-2地块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变更的公示

序号

1

2

3

4

5

编号

A123

D64

D72

D78

F154-1

地址

城南一横路97号

府城镇迈仍新村永春花园27栋

府城镇迈仍新村永春花园23栋

迈瀛社区翔瀛巷18号

迈瀛东一路18号

姓名

吴祖茂

李林保

王积才

林明球

李妚七

房屋面积

306m2

433.22m2

437.3m2

793.28m2

24.67m2

吴祖茂、李林保、王积才、林明球、李妚七：

因海口市琼山区迈瀛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建设需要，区政

府于2024年2月29日发布《关于海口市琼山区迈瀛片区城市

更新项目拟收回国有土地和地上房屋附着物征收调查的通

告》《关于海口市琼山区迈瀛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用地征收土地

预公告》，启动迈瀛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征收工作。

经调查，你们在征收范围内有列入征收的土地、房屋或附

属物，但至今无法与你们取得联系。为维护你们的合法权益，

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五日内，请你们与项目指挥部联系，逾期

不联系造成的损失由你们自行承担。

联系人：林先生 ；联系方式：0898-65981251。

地址：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椰海家园8、9、10栋第二层

海口市琼山区迈瀛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指挥部

2024年8月23日

海口市琼山区迈瀛片区城市更新项目通告

关于不再发布收购《换地权益书》告知书
我司已设立换地权益书收购工作联系办公室，对原海口市国

土资源局核发的海口市换地权益书进行收购。

本次登报告知前，我司已就海口市换地权益书收购事项连续

4年登报公告，根据工作安排，本次告知书将最后发布3个月，每

月发布2次，请换地权益书持有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尽快与我

司联系商谈收购事宜。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18689653800、0898-66709637。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30号宏源证券大厦11楼。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3日

因陵水黎族自治县大溪岭山体公园项目建设需要，拟对项目区范围
内的坟墓进行迁移。经实地勘测、调查走访询问周边居民，位于大溪岭山
体公园区域内有11座坟墓无人认领，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现将相关事
宜通告如下：

一、坟墓位置：陵水黎族自治县大溪岭。
二、坟墓数量：11个。
三、认领期限：2024年8月22日—2024年8月31日。
四、自本通告发布之日后，请上述的坟主后人尽快在规定的时间内到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政府二楼203办公室办理迁坟相关手续，按时完
成坟墓迁移。逾期不联系或不来办理相关手续，即视为无主坟处理。

五、联系方式：黄先生13976256347。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人民政府

椰林镇大溪岭山体公园无人认领坟墓信息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墓主名称
施大婆陈氏

陈兹母李孺人

陈五公元熙
胡府行一君昌禹
李大公劳智

胡大婆周孺人

朱二公庆義

陈二婆周孺人、陈二公大芬
刘四公英贵
邓大公士績
温厚胡大公

立碑日期
1964年9月

1961年3月

民国32年季春月
民国23年孟夏月
民国25年秋月
1959年1月1日

2006年十月初五

1973年三月初三
民国36年孟夏月
道光15年季冬月

子辈
施振朝

陈文育、陈文富、陈文宗、
陈文宁、陈文宽、陈文寳

陈鸿章、陈鸿文

李德光

朱道彬、朱道樘、朱道梧、
朱道桐、朱道柏、朱道松

陈元章、陈元享
刘才泽
邓必芳

孙 辈
施家義、施家忠、施家勇、施家仁

陈邦乙、陈邦海、陈邦奇、陈邦

陈德美、陈德仁、陈德信、陈德忠

李日荣、李日曾

陈鸿明、陈鸿葵
刘传富、刘传豪、刘传厷

邓昌和、邓昌平
温大正、温大苏、温大直、温大光

曾 孙

李漠熙、李莫魁

刘世文、刘世则、刘世德

迁坟公告

遗失声明
海南澄迈新丽鑫混凝土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发票

章、（何永权）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公司因保管不善将五台设备合格

证等资料遗失，现声明此资料作废，

设备分别为：油分离器202203775、

虹吸罐JSM202200832、油分离器

201905003、储液器 202103039、

储液器202205830。

海南阿根园海洋发展有限公司

●儋州市卫生界老人联谊会不慎

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469003687296089G，现声明作

废。

●东方庆海实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7MA5RD

J6M10）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定安县供销联合社供销公司
一枚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定安县定安供销合作社一枚公
章损坏，声明作废。
●何方（身份证号码：6124301987
10202611）遗失广播电视助理工
程师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
发证时间：2015年 01月，声明作
废。
●万宁市乡村医生协会遗失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1469006MJP30821
0H，声明作废。
●海口市永庄水库管理所（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12460100428207
2057）财务专用章破损，声明作
废。
●叶玉美（身份证号码：46000620
0005011623）于 2019年 5月 8日
在五指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出生女
婴一名，其出生证遗失，编码：
T46003367，声明作废。
●叶玉美（身份证号码：46000620
0005011623）于2018年3月17日
在五指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出生女
婴一名，其出生证遗失，编号：
R460001858，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民兴村民

委员会土地埇村民小组公章破损，

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民兴村民

委员会长水村民小组公章破损，声

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民兴村民

委员会石安村民小组公章破损，声

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民兴村民

委员会香水上村民小组公章破损，

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民兴村民

委员会香水下村民小组公章破损，

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民兴村民

委员会军田村民小组公章破损，声

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民兴村民

委员会里铁村民小组公章破损，声

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民兴村民

委员会里美村民小组公章破损，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万宁市南药科普学会拟向万宁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天内

到本学会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万宁市畜牧兽医学会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

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学会办理

相关事宜。

●王亚娜（身份证号码：46003419
9008042126）于2013年11月9日
在陵水县英州卫生医院出生一名
女婴，取名：关清馨，其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编号：l460135601，声明
作废。
●王美静（身份证号码：46000520
0002091027）于2021年12月29日
在定安县人民医院出生女婴一名，
其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
U460118979，声明作废。
●海口梓奕建材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7MA7H
694H79）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玉赛尾（身份证号码：46002819
6309120828）遗失船名为琼临渔
03039 的渔业捕捞许可证，渔业
捕捞许可证编号：（琼临）船捕
（2022）HY-200030号，现声明作
废。
●万宁弘兴副食商行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61737813，声明作废。
●海南省定安县农业生产资料
公司一枚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遗 失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变卖撤回公告
我公司于2024年6月25日在《海
南日报》A08版刊登了《海南华生
拍卖有限公司变卖公告（2024）琼
0107 拍委 1 号》，现根据海口市
琼山区人民法院通知，撤回标的
变 卖程序。联系电话：0898-
6859886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
-65876355。 2024年8月23日

拍卖公告
现受委托，定于2024年9月10日
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
海南博电资源有限公司所有的海
口市丘海大道1—2号紫园公寓地
下一层18、19、20号车位。参考价
为9.9万元/个，保证金为2万元/
个。展示时间：2024年8月25日～
9月6日。车位所在小区业主有优
先购买权，有意竞买者请于9月9日
17时前到本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
竞买手续。联系电话：68559156、
13807588767，公司地址：海口市
玉沙路5号国贸中心21C。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龙华站

琼山站

66110882
68553522
65881361
6588232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琼山区琼州大道 4号肥皂厂小区
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美兰站

秀英站

65379383
65370062
68621176
68657135

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1栋2单元106房

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850893786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850893786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09899321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098993210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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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公 告

转 让

公告
海南旗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委
受理申请人梁爽、夏婷、王冉与你
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4〕第62、63、67号）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
委海劳人仲裁字〔2024〕第 756、
757、758 号仲裁裁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海口市
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
66523285），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年8月23日

公告
海南外宣传媒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申请人郭燕林与你公司劳动争议

案（海劳人仲案字〔2024〕第 445

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应诉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等，限你公司在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

（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

电话：0898-66523285），逾期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24年 10月16日上午9时整在

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年8月23日

注销公告
海南企联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000774281184K）拟向海南

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12年黄胆树、割胶油松转让
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百花岭

观音岭南朗腹地340亩租期近40

年，红毛镇金屏村46亩租期近20

年。电话：13198911313。

厂房及仓库转让
位于海口市港澳开发区，面积约

25000m2，18100968256李女士。

收 购

长期代理收购全国的执行不到位
的判决书业务13907603586李生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信息公告

根据原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
定》（第 39 号令）、《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第21号令）及市
政府批示精神，我局拟以协议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现予公
告，公告期限为30天。若有意向用地者，请于本出让计划公告之日起
30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用地申请。该宗地具体信息如下：

联系人：梁栋 联系电话：0898-88275006
联系地址：三亚市吉阳区河东路182号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8月22日

拟出让地块位置

三亚市育才生态
区立才片区连队

村庄规划
LCCY-07 地块

合计

用地面积
（平方米）

19984.33

19984.33

规划
用地
性质

科研用地
（用地代
码：0802）

容积
率

≤1.0

建筑
密度

≤60

建筑
高度

≤12

绿地率

≥20%

土地
使用
年限
（年）

50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信息公告

根据原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
定》（第39号令）、《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第21号令）及市
政府批示精神，我局拟以协议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现予公
告，公告期限为30天。若有意向用地者，请于本出让计划公告之日起
30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用地申请。该宗地具体信息如下：

联系人：孔繁诚 联系电话：0898-88276629
联系地址：三亚市吉阳区河东路182号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8月22日

拟出让地块
位置

三亚市建筑垃圾
消纳场及转运调
配场用地控规

JZLJ-
HTZYH01地块

合计
备注面积以最终测绘入库面积为准

用地面积
（平方米）

80089.32

80089.32

规划
用地
性质

环卫用
地（用
地代
码

1309）

容积
率

≤1.0

建筑
密度

≤40%

建筑
高度
（米）

≤25

绿地
率

≥30%

土地使
用年限
（年）

50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昌自然资告字〔2024〕158号

地块
编号

石碌镇
2020-006-
1号地块和
石碌镇

2020-006-
2号地块

地块
位置

石碌镇2020-
006-1号地块位于
石碌镇民中路北侧

石碌镇2020-
006-2号地块位于
石碌镇民中路南侧

土地
面积
（㎡）

14260.51㎡
（合约21.39亩）

21314.72㎡
（合约31.97亩）

规划
用地
性质

二类
城镇
住宅
用地

使用权
年限
（年）

城镇住宅用地
70年，零售商
业用地40年

设定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市场化商品住宅占比
48.80%、拆迁安置住宅占比43.48%、配

套零售商业用地占比7.72%）

城镇住宅用地（市场化商品住宅占比
93.98%、配套零售商业用地占比

6.02%）

各项
技术
指标

容积率≤2.5；
建筑密度（%）≤22；
建筑高度（M）≤45；
绿地率（%）≥4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6730

挂牌
起始价
（万元）

6730

经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净地情况：出让宗地为政府储备地，权属清晰，无争议。土地
补偿、安置补助、地上附着物清表均已完成，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
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均不属于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且符合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均已通水、通电、通信、通路，完成土地平整，均
已覆盖供水管网和市政污水管网，均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具备
净地出让的条件。二、竞买申请人需具备的条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应当单独申
请。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
需提交相关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
（二）申请人拟成立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竞买
申请书中明确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申请人在项目公司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由项目公司或
全资子公司与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申请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1.凡在海南省范围内有严重违反土地出
让合同、闲置土地、拖欠地价或有其他不良记录的，及与其有参股、控
股、投资关系的法人及其他组织。2.失信被执行人。（四）地块产业准入
条件：房地产业。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
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竞买申请及报
名期限：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实行全流程电子化交易，挂牌出让
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从海南省建设用
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
http://lr.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印，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
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竞买申请时间：2024年8月23日08时30分至
2024年 9月 23日 17时 00分（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
同）。五、竞买保证金及定金：竞买人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缴纳竞
买保证金，本宗地也可采取银行保函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
详见挂牌手册。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2024年9月23日17:00
（以银行系统记录到账时间为准）。挂牌出让文件所载内容亦为本公告
的组成部分。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土地竞买保证金人民币6730万

元，成交后，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定金为成交
价款的20%。六、资格确认：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
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4年9月23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网上交易系统自动发放《竞买资格确认书》。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
（一）挂牌报价时间：2024年9月12日08时30分至2024年9月24日
10时00分。（二）挂牌地点：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
系统（http://lr.hainan.gov.cn:9002/）。（三）网上挂牌报价时间截止
时，无竞买人报价，挂牌活动自动结束；有竞买人报价，网上交易系统
限时5分钟在线询问，有竞买人在此规定时限内表示愿意参与网上限
时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以竞价方式确定竞得
人。八、宗地开发建设要求：（一）本次挂牌宗地石碌镇2020-006-1
号地块和石碌镇2020-006-2号地块用于昌江黎族自治县红林车队
棚户区改造项目，用于组织被征收人拆迁安置住宅、市场化商品房和
零售商业建设。石碌镇2020-006-1号地块和石碌镇2020-006-2号
地块均按现状出让，竞得单位对宗地现状已充分知晓并接受土地现状
条件受让。（二）石碌镇2020-006-1号地块和石碌镇2020-006-2号
地块均采用带设计方案出让，竞得单位须严格按照《昌江县红林车队
棚户区改造项目建筑工程设计方案》相关要求、产业类型及用地控制
指标开发建设。1.竞得单位需按石碌镇202-0006-1号地块和石碌镇
2020-006-2号地块项目出让时昌江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提供的项目设计方案建设。石碌镇202-0006-1号地块和石碌镇
2020-006-2号地块项目设计方案设计费用由竞得单位支付，付费标
准为以设计方案设计总建筑面积为基础，按照4.5元/平方米收取。竞
得单位需与项目设计方案设计单位签订合同，并于编制成果（含电子
版及纸质版）交付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项目设计方案设计
单位付清设计方案设计费用。2.竞得单位需按5800元/平方米销售价
格销售石碌镇2020-006-1号地块上所建住宅15500平方米（所售住
宅需符合我省住宅全装修标准，且与该项目其他住宅的装修标准一
致），销售对象由昌江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定，办理不动产
权证的税费及办证费，维修基金等由安置户负责；自完成竣工验收备

案之日起两年内，昌江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组织完成该
15500㎡住宅销售的，竞得单位依据当年度昌江黎族自治县的商品住
宅供应计划指标下达情况向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
改变土地用途，并补缴剩余部分相应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地价款等
款项后，按商品房销售。3.竞得单位需按5800元/平方米销售价格销售
石碌镇2020-006-1号地块配建的商业铺面550平方米，销售对象由
昌江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定；剩余铺面由竞得单位销售。
上述石碌镇2020-006-1号地块配建的550平方米商业铺面，竞得单
位不得按市场价格进行销售，昌江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做
好监管工作。4.石碌镇202-0006-1号地块除约定按5800元/平方米
销售的15500平方米的住宅外，剩余部分交由竞得单位按商品房销
售。5.石碌镇2020-006-1号地块东侧市政规划路（长度约261米）由
竞得单位出资建设，建成并竣工验收合格后无偿移交昌江黎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指定的有关部门，项目估算总投资800万元可以进入竞得单
位开发成本（最后按实际工程结算审计价计入项目开发成本）。（三）竞
得单位开发建设的项目需符合国家和我省产业准入、生态环境保护要
求。（四）本次挂牌出让两宗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
单位应在按现状交地后一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三年内完成项
目建设并竣工验收合格。涉及土地闲置处置问题按照《海南自由贸易
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规定》有关规定执行。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
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昌
江黎族自治县的有关管理规定。（五）竞得单位应按《海南省产业项目
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要求，投资强度为250万元/亩，年度产值、年
度税收、准入、其他条件不作具体要求，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三年内。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六）装配
式建造要求：所有依法需要办理工程建设手续的项目，除符合以下条
件的可不以装配式方式建造外，其余的项目均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1.
项目总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以下的。2.项目配套设施单体（垃圾房、
配电房等）建筑面积不大于2000平方米，且其总面积不大于项目总建
筑面积10%的。3.单体建筑3万平方米（含）以下的新建工业建筑项目。
4.其他确因技术原因拟不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的项目继续按《关于加
快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通知》（琼府办函〔2020〕127号）执行。5.其
他有关情况按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印发的《海南省装配式
建筑（绿色建筑）发展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琼建科
〔2023〕240号）执行。（七）实施绿色建筑要求：1.城镇新建民用建筑的
建设应当不低于绿色建筑标准基本级的要求。2.社会投资的单体建筑
面积超过二万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按照不低于绿色建筑标准二星
级的要求建设。3.其他有关情况按《海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执行。
九、土地闲置处置：闲置土地按照下列方式处置，但因政府原因或者不
可抗力等其他法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除外：（一）超过出让合同约定

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满两年不动工开发的，以及已动工开发但开
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
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按土地出让金的百分之二十缴纳土地闲置费。
（二）超过动工开发日期满两年未完成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二十五的，
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三）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一年未竣工的，应当在竣工前按
照下列标准征收土地闲置费：1.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一年未
竣工，但未超过三年的，每年按土地现值百分之五征收。2.超过出让合
同约定的竣工日期三年未竣工，但未超过五年的，每年按土地现值百
分之十征收。3.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五年未竣工，但未超过
七年的，每年按土地现值百分之十五征收。4.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竣
工日期七年未竣工的，每年按土地现值百分之二十征收。经认定，同时
符合两种及以上闲置土地情形的，从重适用前款规定的处置方式。十、
其他事项：（一）成交确认：成交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竞得单位与昌江
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署《成交确认书》。（二）签订出让合同
及用地准入协议：自成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竞得单位与昌江黎族
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再与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昌江县红林车队棚户区改造项目建
筑工程设计方案》约定的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
任。（三）土地出让成交价款的支付方式：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四）受让人凭土地
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五）其他未尽事宜
详见本地块挂牌手册。（六）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
公告为准。（七）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十一、咨询方式：（一）交
易业务咨询：联系人：符工 张女士，联系电话：0898-26630913
0898-66775501 13807576766。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
com/（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
lr.hainan.gov.cn:9002/。（二）CA 证书办理咨询。办理机构：海南省数
字认证中心。办理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 22 号海南国机大
厦二楼西区（国贸路和国贸北路红绿灯交叉十字路口处）、三亚市政务
服务中心 16、17 号窗口。咨询电话：0898-66668096、66664947。证
书驱动下载网址：www.hndca.com。（三）数字证书绑定咨询。办理机
构：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办理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五
指山南路 3 号。咨询电话：0898-65236087。数字证书办理及绑定具
体事宜，可查看网上交易系统“资料下载”栏目《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
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 CA 数字证书办理及绑定指南》。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8月23日


